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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招股章程所載資料之概覽。由於此為概要，其未必載有

可能對　閣下而言屬重要之所有資料。　閣下於決定投資發售股份前，應細閱整份

文件。

任何投資均存在風險。投資於發售股份之若干特定風險載於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

一節。　閣下於決定投資發售股份前，應細閱該節。

概覽
本公司是中國領先之烘焙產品連鎖經營商。根據Euromonitor之資料，於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按收益及零售門店數目計，本公司擁有及經營中國銷售烘焙產品的最
大零售連鎖店之一。本公司自一九九三年起開始生產及銷售烘焙產品，為最早進入中
國市場之外商投資烘焙企業之一。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通過龐大之
多渠道零售網絡（包括22個城市合共898間零售門店）提供一系列烘焙產品。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之黃金地段及主要城市進行
營運，分別包括上海、江蘇省及浙江省之513間、232間及153間零售門店。本公司重
點發展店舖業務之長江三角洲地區乃中國最繁榮、發展最快及最為西化之地區之一，
該地區對烘焙產品之需求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分別
增設了113間及127間零售門店。於二零一零年，除在當年上海世博園開設20間零售門
店外，本公司亦於其營運所在省份增設55間零售門店。由於長江三角洲地區不斷增長
之需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新增80間零售門店。

此外，本公司已成功形成店舖類型各異之多渠道零售網絡，旨在吸引不同類型消費
者。本公司之多渠道零售網絡主要由好鄰居店、地鐵店及旗艦店構成，每類店舖均針
對不同之顧客群體，以全面覆蓋消費群體。例如，好鄰居店為本公司最重要之零售形
式，主要位於人口稠密之居民區，擁有由家庭消費者構成之穩定客源。本公司亦經營
地鐵店及旗艦店，二者分別針對不同顧客群體，例如需要小吃或快餐之白領人士。本
公司策略性地將其旗艦店設於品牌眾多的區域，旨在提高品牌知名度及推出新產品。
本公司認為，將該等店舖類型與本公司之策略性店舖選址相結合可提升本公司之市場
滲透力度。本公司所有店舖均為直營，以便有效控制及提升經營效益。本公司亦通過
其網店銷售產品，且正計劃尋求與大型超市及連鎖便利店合作，進一步擴大及多元化
本公司之銷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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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售產品品種繁多而新穎，包括逾2,200種麵包、蛋糕、月餅、點心及若干其他
產品，且本公司強大之產品線每月推出多種新品。除了推出新品種烘焙產品外，本公
司亦持續專注於研發，此舉令本公司可推出新配料成份，例如GABA。本公司擬繼續
注重研發以增加本公司產品之營養優勢，使本公司品牌不愧於將「健康生活帶回家」的
稱號。本公司相信，本公司之「克莉絲汀」品牌乃因品質優異及安全可靠而廣受推崇，
該品牌於二零零七年一月獲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上海市著名商標」稱號。

本公司擁有可隨時擴容及一體化之基礎設施，以支持本公司豐富之產品線及龐大之零
售網絡。本公司之產品主要在其中央烘焙工廠生產，此舉保證了產品之規格、嚴格之
安全管控及品質之一致性。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之主要城市
（包括上海、南京及杭州）擁有五間中央烘焙工廠。各間烘焙工廠通過本公司之物流網
絡向其臨近零售門店提供支援，利用內部配送能力及第三方服務提供商確保最高送貨
效率及盈利能力。本公司之中央處理模式極大地減少對現場烘焙之需要，並令本公司
業務可隨時擴容。

本公司不斷擴大之產品供應及零售網絡使其往績期間之收益增加。本公司收益由截至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人民幣1,000,700,000元增至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人民幣1,050,100,000元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約人民幣1,284,500,000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3.3%，其中約47.5%、53.4%

及52.3%分別來自兌換本公司提貨券銷售。本公司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之約人民幣894,800,000元增至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約人
民幣986,500,000元，其中約53.2%來自兌換本公司提貨券銷售。本公司之溢利及全
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人民幣127,100,000元降至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人民幣115,700,000元及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人民幣88,300,000元。本公司之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由截
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約人民幣70,100,000元增至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約人民幣8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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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競爭優勢
本公司相信以下競爭優勢使本公司成功佔據本行業市場領先地位，亦令本公司從眾多
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

• 在中國快速增長之烘焙產品市場中佔據市場領先地位

• 覆蓋中國高增長及高需求地區黃金地段之多渠道零售網絡

• 強大之品牌知名度及安全、健康及優質之產品聲譽

• 高度標準化、可隨時擴容與一體化之基礎設施平台為未來業務拓展提供強大支援

• 提供豐富且創新的產品以滿足顧客不斷變化的需求

• 具有良好往績記錄且經驗豐富之管理團隊

本公司策略
本公司的目標是繼續在中國拓展本公司零售網絡及成為中國最大的烘焙產品零售連鎖
經營商，並透過其品牌傳播本公司的核心價值，包括幫助本公司顧客將「健康生活帶
回家」。為達至此目標，本公司擬實施以下策略：

• 繼續拓展本公司零售網絡

• 繼續提高本公司門店銷售表現

• 提升及整合生產設施，以提高產能及經營效率

• 進一步加強其研發能力，以提供多元化產品供應及優質產品

• 進一步提升本公司品牌知名度

• 物色策略性收購機會，藉以拓展地域覆蓋及產品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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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與本公司業務有關的風險因素
• 本公司的未來增長取決於本公司擴展並以盈利方式管理其零售網絡的能力。

• 本公司未必能夠有效管理本公司的快速拓展。

• 倘本公司的新銷售渠道並未達致預期銷量，則本公司的業務、財務狀況、經營業
績及前景或會受損。

• 本公司大部份收益來自提貨券銷售。倘發行提貨券受質疑或被禁止，本公司業
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可能受不利影響。

• 本公司有大量未兌換提貨券。倘提貨券持有人於本公司零售門店出示大量提貨券
兌換本公司產品，而本公司零售門店可能沒有足夠存貨以滿足其顧客兌換提貨券
的要求，則可能對本公司聲譽造成不利影響。

• 本公司業務及聲譽或會受與本公司產品有關的產品責任索償、訴訟、顧客投訴、
產品遭人為破壞、質量控制問題或負面報導影響。

• 本公司使用租賃物業作為其若干零售門店的權利可能會遭業主或其他第三方質
疑，及本公司若干租約可能於租期屆滿前終止，這可能會導致本公司經營中斷。

• 本公司可能或根本無法以有利的條款續簽本公司現有零售門店及中央烘焙工廠的
租約。本公司亦受不可預期的土地收購、樓宇關閉或拆除的影響。

• 本公司可能無法提升其現有零售門店的盈利能力。

• 倘本公司未能使市場接納新產品，本公司將無法收回其研究、開發、生產及市場
推廣成本，從而可能使本公司的業務、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前景受到損害。

• 本公司依賴主要供應商及時提供穩定及充足的優質原料。

• 本公司或會從事可能使本公司業務承受風險並攤薄本公司現有股東所有權的收購
或投資，本公司亦未必能實現該等收購或投資的預期效益。

• 本公司或會經歷中央烘焙工廠因設備或機器故障而導致的嚴重或長期停產，以及
本公司中央烘焙工廠的生產模式或會因產能受限而限制本公司的擴張。



概　要

– 5 –

• 本公司或第三方運輸營運商延遲付運或處理失當，可能會影響本公司的銷售及損
害本公司聲譽。

• 本公司的成功及正常營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若干主要人員及本公司吸引及挽留人
才的能力。

• 本公司可能因未登記租賃而遭受罰款。

• 未能遵守有關營業執照、食品安全及消防安全的政府規例可能對本公司的業務及
經營業績產生不利影響。

• 本公司或無法將新收購零售門店及工廠有效地融入其現有基礎設施平台，從而對
其營運產生不利影響。

• 目前，本公司位於南京的中央烘焙工廠以較其既定產能為低的水平營運。倘本公
司未能高效地擴大銷售以利用該烘焙工廠的全部產能，本公司或無法收回其於該
烘焙工廠的大部分投資。

• 當前零售門店的位置可能不再具吸引力，而本公司可能或根本無法物色及以合理
條款獲得具吸引力的新店址。

• 本公司未必能夠成功保護本公司的知識產權，本公司的產品及品牌名稱可能會被
假冒或模仿，而本公司的競爭對手可能成功模仿本公司的焙烘及展現產品的方
法，進而可能損害本公司聲譽並導致管理成本增加。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88,900,000

元，故本公司的營運或無法產生充裕的現金流量以滿足其營運及資本開支所需。

• 本公司獲得額外融資的能力或會受到限制，因而延遲或阻礙本公司一項或多項策
略的完成。

• 本公司僱員及╱或外界人士的不當行為或會損害本公司業務。

• 根據Christine Princess於全球發售完成前將予採納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股份獎勵計
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將予轉讓或授出的任何股份成本將對本公司經營
業績產生不利影響。

• 意外的業務中斷或會對本公司業務造成不利影響。

• 本公司資訊系統受干擾或癱瘓或會削弱本公司有效提供服務的能力，致令本公司
聲譽受損，並對本公司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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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烘焙行業有關的風險因素
• 本地及外資企業的競爭會對本公司市場佔有率及利潤率產生不利影響。

• 本公司可能受原料價格波動影響。

• 本公司面臨與食源性疾病、健康威脅、流行病及其他疫症爆發有關的風險。

• 本公司經營業績可能會因季節及其他因素而波動。

• 勞動力短缺或勞動力成本增加或會使本公司發展放緩或損害本公司業務及削弱本
公司盈利能力。

與在中國境內營業有關的風險因素
• 由於若干台灣股東於本公司擁有權益，本公司未來於中國的投資或會受限制。

• 中國法律體系存在不明朗因素，或會對本公司業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 中國政府的政治及經濟政策逆轉或會對中國整體經濟增長構成重大不利影響，導
致對本公司的產品需求下降並對本公司的業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 人民幣價值波動或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以及　閣下的投資價值造成
重大不利影響。

•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可能限制本公司有效使用溢利及中國附屬公司獲得融資的能
力。

• 境外控股公司向中國實體提供貸款及直接投資的相關中國法規可能會推延或阻止
本公司向其中國營運附屬公司提供貸款或作出額外注資，並限制該等資金的用
途，從而可能對本公司的流動資金以及融資及拓展業務的能力產生重大不利影
響。

• 有關外商在中國投資的中國法律、法律保障或政府政策的變動或會損害本公司業
務。

• 終止現時本公司任何中國附屬公司享有的稅務優惠可能對本公司業務及經營業績
產生不利影響。

• 就中國企業所得稅而言，本公司或會被歸類為「居民企業」；該分類可能對本公
司及其非中國股東造成不利稅務後果。

• 新實施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將影響本公司所收取股息的稅項豁免，而本公司可能
無法就該等股息獲得若干協定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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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並不確定會否就間接轉讓本公司營運公司的若干股份而承擔中國稅項申報
責任及後果。

• 本公司營運附屬公司向本公司派付股息須受中國法律限制。

• 中國的勞動法律可能對本公司的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 可能難以向本公司或居於中國的本公司董事或行政人員送達傳票或在中國對彼等
執行任何非中國法院的裁決。

與全球發售有關的風險因素

• 本公司股份過往並無公開市場，其流通性及市價可能波動。

• 本公司控股股東於本次全球發售完成後控制重大比例的本公司股本可能限制　閣
下對須股東批准的決策結果的影響力。

• 在公開市場出售或可能出售大量本公司股份可能會對本公司股份的現行市價產生
不利影響。

• 股東於本公司的權益日後或會遭攤薄。

• 由於發售價高於每股股份的有形資產淨值，因此　閣下所購入任何股份的資產價
值會立即被攤薄。

• 本招股章程所載有關中國經濟及烘焙市場的事實及統計數據未必完全可靠。

• 有意投資者應細閱整份招股章程，本公司鄭重提醒投資者不應依賴報章或其他媒
體所載並無於本招股章程披露或不符合本招股章程所載資料的任何資料。

• 由於發售股份定價與買賣之間有長達五個營業日的時間差距，而本公司發售股份
將於上市日期方會在香港聯交所開始買賣，故發售股份的初步成交價可能低於發
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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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財務資料概要
下表載列所示期間自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摘錄之本公司綜合收益表之節
選。　閣下應將以下歷史財務資料概要與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之本公司綜合財務報
表一併閱讀。

經營業績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每股盈利數據除外）

收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660 1,050,140 1,284,458 894,789 986,456

銷售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436,726) (483,651) (636,182) (420,632) (469,203)

毛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3,934 566,489 648,276 474,157 517,253

其他收入及收益及虧損 . . . . . . . . . 16,390 15,338 23,157 13,707 30,274

其他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3,711) (1,080) (1,896) (589) (7,076)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 . . . . . . . . (469) (282) (345) (200) (30)

分銷及銷售開支 . . . . . . . . . . . . . . (297,947) (353,629) (469,643) (333,947) (370,801)

行政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79,249) (71,190) (82,478) (58,172) (60,504)

融資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6,202) (687) (271) (203) (1,138)

除稅前溢利 . . . . . . . . . . . . . . . . . . 192,746 154,959 116,800 94,753 107,978

所得稅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65,614) (39,212) (28,451) (24,686) (27,944)

年╱期內溢利及
　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 . . . . . . 127,132 115,747 88,349 70,067 80,03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 . . . . . . . . . . . . . . . 127,155 115,747 88,349 70,067 80,034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 . . . . . . . (23) – – – –

127,132 115,747 88,349 70,067 80,034

每股盈利－基本（分） . . . . . . . . . . 17.2 15.4 11.8 9.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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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估計，經扣減包銷費用、佣金及本公司就全球發售估計應付之費用後，並假設
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415,800,000港元（假設發售價為
每股1.91港元，即估計發售價範圍之中位數）。

本公司於全球發售後三年內擬將此次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下列用途：

• 所得款項淨額約41%將用於通過開設新零售門店（包括自身擴張或通過在中國收
購其他烘焙連鎖店）拓展本公司零售網絡。本公司目前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
一三年開設約320間零售門店，並計劃依市況及本公司的拓展計劃於未來開設更
多零售門店。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本公司業務－本公司之零售網絡－
零售門店」一節；

• 所得款項淨額約39%將用於為本公司資本開支計劃提供資金，包括擴大本公司
現有生產設施（例如龍吳、吉元德、江寧及雙紅中央烘焙工廠）的產能，及在杭
州購買地塊用於建設新生產設施。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本公司業務－
本公司策略－提升及整合生產設施，以提高產能及經營效率」一節；

• 所得款項淨額約10%將用於新增及改善本公司信息技術系統及研發新產品；及

• 所得款項之結餘將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倘所得款項淨額比預期多或少，本公司將按比例對用於上述用途之所得款項淨額分配
進行調整。

倘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並未立即用作上述用途，該等款項將以短期活期存款形式存
入香港及╱或中國之授權金融機構及╱或持牌銀行。

本公司使用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向中國成員公司作出的出資或貸款須遵守監管批准
規定。例如，向本公司中國成員公司作出的境外貸款須於國家外匯管理局或其授權機
構登記，且向本公司中國成員公司的出資須獲商務部主管部門批准。請參閱本招股章
程「風險因素－境外控股公司向中國實體提供貸款及直接投資的相關中國法規可能會
推延或阻止本公司向其中國營運附屬公司提供貸款或作出額外注資，並限制該等資金
的用途，從而可能對本公司的流動資金以及融資及拓展業務的能力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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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按發售價範圍的最高價每股2.22港元計算，則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
費及佣金以及本公司就全球發售應付的估計費用後）估計約為490,600,000港元，即所
得款項淨額增加約74,800,000港元。倘按發售價範圍的最低價每股1.60港元計算，則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費及佣金以及本公司就全球發售應付的估計費用
後）估計約為341,00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淨額差額為74,800,000港元。在上述兩種
情況下，分配予各擬定用途的所得款項淨額比例將保持不變。

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本公司將獲得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69,300,000港元（假設
發售價為每股1.91港元（即發售價範圍之中位數））。本公司擬按上述比例將額外所得
款項淨額用於上述用途。

台灣╱大陸投資法概要
根據台灣投資審議委員會頒佈的「台灣╱大陸投資法」，台灣個人或實體於中國企業的
年度累計投資總額須受若干投資限額規限。據本公司台灣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告
知，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全部十六名台灣股東均已就彼等透過亞洲克莉絲汀於
中國進行的間接投資取得台灣╱大陸投資法所規定之批准。

此外，於完成重組後，亞洲克莉絲汀不再為本集團成員公司。於編製提交申請所需相
關文件後，台灣股東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九日就轉移其於本集團的股權向台灣投資審
議委員會提交一份修改申請，尋求批准將彼等先前的投資架構變更為透過彼等各自的
英屬處女群島控股公司及Sino Century持有本集團股權，而台灣投資審議委員會已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日授出相關批准。

但是，根據本公司台灣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的詮釋及其向台灣投資審議委員會作
出的口頭諮詢，本公司相信，台灣投資審議委員會很可能將本公司日後利用全球發售
所得款項在中國進行的投資視為台灣股東按各自於本公司的股權比例進行的額外投
資。據本公司台灣法律顧問告知，通常情況下，只要台灣個人符合台灣╱大陸投資法
規定的標準並妥為準備所有所需申請文件，則相關台灣個人在獲得台灣投資審議委員
會批准過程中應不會遭遇任何重大法律阻礙。據本公司台灣法律顧問告知，通常情況
下，本公司預期在所有所需文件準備妥當的情況下，將於提交申請兩個月內獲得相關
批准。本公司確認，本公司將就台灣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結果作出公佈。進一步詳情
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由於若干台灣股東於本公司擁有權益，本公司未來於
中國的投資或會受限制」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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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相關法規，本公司在將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注入其中國營運附屬公司時將自
願採取措施以遵守相關法規。例如，根據本公司業務策略及發展計劃，本公司預期其
自全球發售接獲之所得款項淨額將以出資形式於三年內分期匯入本公司中國營運附屬
公司。根據本公司現時之股權架構及台灣╱大陸投資法所載投資限額，本公司預期每
次分期付款將不超過27,800,000美元（或約216,400,000港元）。此外，本公司或考慮
以貸款方式將其自全球發售接獲之餘下所得款項注入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惟須於
中國有關政府部門登記。有關管治外債的規則及規例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
程「法規－有關外債的法律及法規」一節。

流動負債淨額
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流動負債淨額分
別約為人民幣71,400,000元、人民幣86,300,000元及人民幣88,900,000元。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31,70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
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流動負債淨額乃主要由於本
公司因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各年的提貨券銷售而錄得大量顧客按金
所致。當本公司顧客使用提貨券購買產品時，有關顧客按金將被確認為收益，從而致
令本公司負債減少。因此，董事認為，經計及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後，本集團有充
足資金可滿足其現時營運資金需求。此外，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未
動用銀行融資金額為人民幣100,000,000元。經計及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可獲得
銀行融資及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後，本公司董事確認，本公司擁有充足營運資金以
滿足目前需求及自本招股章程日期起未來至少十二個月內的需求。獨家保薦人亦同意
本公司董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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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估計
根據本招股章程附錄三所載基準，在並無不可預見之情況下，本公司估計，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純利及未經審核備考估計每股盈利如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估計綜合溢利(1) . . . . . . . . . . . . . . . . . 不少於人民幣95,000,000元
（相等於約116,500,000港元）

未經審核備考估計每股盈利(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少於人民幣0.10元
（相等於約0.12港元）

附註：

(1) 編製上述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估計所依據的基準概述於本招股章程附錄
三。

(2) 未經審核備考估計每股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估計
綜合溢利計算，並假設本公司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經已上市，以及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於整
個期間已發行及發行在外之股份合共1,000,000,000股。有關計算並無計及因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
可能配發及發行之任何股份、因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之任何股份或本
公司根據一般授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回之任何股份。

(3)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估計綜合溢利及未經審核備考每股盈利
均按人民幣0.81539元兌1.00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

(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估計財務業績對原料成本變動的敏感度如下：

原料成本變動敏感度

對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估計

財務業績的影響
人民幣百萬元

下降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8

下降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5

下降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2

下降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0

下降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7

上升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4

上升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6

上升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9

上升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2

上升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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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售統計數字(1)

按發售價
1.60港元計算

按發售價
2.22港元計算

本公司股份市值(2)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00,000,000港元 2,220,000,000港元
預測市盈率倍數備考全面攤薄(3) . . . . . . . . . . . . 13.7倍 19.1倍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
　綜合每股有形資產淨值(4)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07元 人民幣1.19元

（1.31港元） （1.46港元）

附註：

(1) 此表所有統計數字均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2) 市值乃根據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預期將發行1,000,000,000股股份計算。

(3) 按備考全面攤薄基準計算的預測市盈率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以發售
價1.60港元及2.22港元按備考全面攤薄基準計算的估計每股盈利計算。

(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經作出本招股章程「附錄二－備考財
務資料」提述的調整及根據預期將發行合共1,000,000,000股股份的基準及計及指示性發售價每股
發售股份1.60港元及2.22港元後計算。

股息及股息政策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分別以美元向本公司當時股東宣派及派付相等於約零、約人民幣49,800,000元、約
人民幣43,500,000元及零的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經計及本公司的營運、盈利、財務狀況、現金需求及其可動用情況以及
當時被視為相關的其他因素後，可能會於未來宣派股息。任何股息宣派及派付以及其
金額均須遵守本公司章程文件及公司法的規定。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必須批准任何
股息宣派，且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董事會建議的金額。此外，本公司董事可基於本公
司溢利在認為合理的情況下，不時派付中期股息，或按董事認為適當的金額及日期派
付特別股息。股息僅可從本公司溢利及合法可供分派的儲備中撥款宣派或派付。本公
司未來的股息宣派未必反映本公司過往的股息宣派，且將由董事會全權決定。

未來股息派付亦將取決於從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獲得股息的能力。中國法律規定，僅
可自按照中國會計準則計算的純利中派付股息，而中國會計準則在很多方面有別於其
他司法權區的一般公認會計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國法律亦規定外商投資
企業（如本公司大多數中國附屬公司）須將其部分純利轉撥為法定儲備，而不得作為現
金股息宣派。本公司附屬公司若產生債項或虧損，則來自本公司附屬公司的分派或會
受到限制，或須遵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在日後可能訂立的銀行信貸融資
或其他協議的限制性承諾。




